
 

 - 1 - 

新 北 区 房 屋 拆 迁 估 价 委 托 合 同 
 

 

 

 

项目名称：   薛家镇玉龙路两侧产业园项目 

 

项目地点：      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          

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委 托 方：   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人民政府     

 

受 托 方：江苏国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 

    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

 

 

 

常州市新北区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制 

 

 

新北区房屋拆迁估价委托合同 



 

 - 2 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

 委托方：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人民政府 

 受托方：江苏国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

 见证方：常州市新北区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 

 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》及新北区有

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经过协商，本着自愿平等原则，就房屋拆迁估价事项达成本

委托协议： 

第一条  估价委托内容 

1. 估价项目：  薛家镇玉龙路两侧产业园项目项目              

2. 估价目的：  为确定房屋拆迁及附属物补偿价格              

3. 估价依据：  常州市房屋拆迁相关文件及相关规定            

4. 估价范围：  薛家镇叶家村委房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条  估价收费 

房屋及附属物估价费用按常开委办【2021】83 号文收取，其中前期调查费（国

有土地非住宅 5 元/㎡，集体土地非住宅 2 元/㎡，集体土地住宅 3 元/㎡），正式评

估基础费（国有土地非住宅 8.9 元/㎡，集体土地非住宅 3.9 元/㎡，集体土地住宅

6.9 元/㎡）。考核奖励费国有土地非住宅 5 元/㎡，集体土地住宅 5 元/㎡，集体土

地非住宅 2.5 元/㎡.由甲方根据乙方完成进度分贰次予以支付；乙方服务范围内完

成签约腾空率 80%以上后支付 50%，乙方服务范围内完成签约腾空率 100%后支

付剩余基础服务费，面积以审计部门审定后的确认结果为准； 

考核奖励费：支付时间为整个项目全面完成签约、拆除、审计并通过甲方考核

后支付。 

第三条   甲方权利义务 

1. 甲方为乙方提供被估价拆迁项目的相关资料，并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任； 

2. 甲方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，向乙方支付估价费用。 

第四条 乙方权利义务 

1. 乙方按国家、省、市法律法规及新北区有关拆迁估价的规定，履行必要估价

程序，在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基础上进行估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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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乙方对估价结果的准确性、公正性、合理性负责任； 

3. 乙方必须派专人负责该项目，必须保证估价和项目的推进速度一致，并及时

出具书面估价报告书； 

4. 乙方对本次估价工作中甲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及估价结果，具有保密义务，

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。否则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第五条  违约责任 

1. 甲方接到乙方书面申请并确认工作量后，未按期付款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

付合同总价值  /  的违约金。 

2. 乙方不能按甲方要求的进度及时完成评估并出具书面估价报告书，则向乙方

承担合同总价值 / 的违约金，经甲方催告乙方仍不能及时完成估价的，甲

方有权解除合同。且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因乙方该行为造成的相应损失。 

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 

1. 本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，如出现条款及其他异议，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签订

补充协议； 

2.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可向甲、乙方所

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七条 其他事项  

 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签字盖章，经常州市新北区房屋拆

迁安置办公室见证备案后生效。 

 

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

  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

 见证方：常州市新北区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 

 备案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